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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俞楷《古書疑義舉例》卷一有「以一字作兩讀例」。其說認為: r古書過重字，多省

不書，但於本字下作三劃識之;亦或並不作二劃，但就本宇重讀之者。」所舉有《周禮﹒

冬官考工記-輛人》和《孟于﹒告于上》兩例。俞氏所舉兩個例誼皆合於古書上下文義和

版本文字變遷情況，是整然可信。但以「例不十不立法J 的規則視之，不免覺得此條之下所

舉書證太少，似乎有些立論不足。儘管後世有劉師培、楊樹達、馬敘倫、姚維銳、徐仁

甫諸人，相繼作《古書疑義舉例》續補，為俞氏諸例補充了不少書證，但均未涉及到此一

條例。大概是因為古書中「以一字作兩讀J 的書證並不多見，難以舉證的緣故。近來翻閱

古書，發現先秦文獻中有些文旬歷來旬讀歧異，必須要用俞氏的「以一字作兩讀例」加以

解釋才能說得遍。不撰禱昧，茲舉如仗，並為俞氏此說之補。

《禮記﹒祭統} : r及迎牲，君執制，卿大夫從，士執詢。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混

水。 J

按: r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混水」一句有兩種不同的旬讀。《釋文》曰: r r從夫人』絕句。一
讀以『從』字絕句。」是陸德明以「夫人」二字屬上旬讀為正) r薦說水」三字當單獨為旬，

此句讀作「宗婦執盎從夫人，薦混水。」孔穎達則從「一讀」之說，疏曰: r r宗婦執盎從』
者，謂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。『夫人薦混水』者) r說』即盎齊。」是孔氏以「從」字絕

旬) r夫人薦混水」五字為旬，斷作: r宗婦執盎從，夫人薦混水。」與陸氏所取不同。是

情唐人在此句讀上已有分歧，不能一律。

愚謂此旬「夫人」二字當重讀，作: r宗婦執盎從夫人，夫人薦混水。 J <禮記)此段記

迎牲禮。君出，則卿大夫、士從;夫人出，則宗婦從。就詞|者，為君;執獨相從者，為

卿大夫、士。執盎者而從者，為宗婦;行禮薦混水者，為夫人。文中分敘男女，有尊卑

主從之則，執禮者與隨行贊禮者的關係區分得十分明白，不容混淆。此段之所以上旬先

吉君，後言君之從者;下旬先言從者，後吉夫人，不過是文筆交換，敘事不同的結果。

此乃作者行文弄筆的情趣，不能以後世排偶筆法例之。下旬先吉從者(宗婦) )就必在句

中點明其所從之人(夫人) ;接敘夫人行禮，主語變換了，也一定要重申執禮者是誰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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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「夫人J 二字重讀必不可少，是讀懂此段文意的基本要求。

如果以「夫人J 二宇斷屬上旬，就會誤解為是宗婦執盎從夫人，宗婦薦混水。如果以

「夫人J 二字斷屬下旬，則易誤認作是宗婦執盎從君行，不從夫人行。只有將「夫人」二字

重讀，則宗婦所從者是誰，薦混水者是誰，就一目了然了，不會再生歧義他說。孔穎達

於「從」宇下絕旬，而其疏明吉: I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，莫盎齊於位，夫人乃就盎齊

之尊酌。」在「從」宇之後增「夫人卜於「就盎齊之尊酌J 之前再吉「夫人J '是孔氏亦知

「夫人」二字語義分屬上下兩旬，亦有一詞重讀之意。此旬「夫人」二字重讀明矣。

《左傳﹒襄公二年} : I鄭成公疾，于翩請息肩於晉。公曰: r楚君以鄭故，親集矢

於其目。非異人任寡人也。若背之，是棄力與盲，其誰呢我?兔寡人，唯三三

于。 j J 
按: {釋文》曰: I r非異人任j ，絕句。『任j ，音圭。一讀至『人』絕句。」這兩種句讀的

歧異，分別體現在《左傳》注和疏的解說中。晉杜預注: I吉楚子任此息，不為他人，蓋

在己。」是杜預「任」字屬上句讀， I寡人也」三字為句。而孔穎達疏卻說: I楚君被射目

者 9 非是為異人也，任此患者為寡人也 o J 則孔氏於「人」字下斷旬， I任寡人也」四字為

句。杜、孔二人句讀不同，但他們對旬意解釋一致，沒有分歧。

愚謂「任J 字有「承擔」、「承受」之意，其字當重讀為義。「非異人任，任寡人也。」

意思是說: I楚王不是為他人承受此難， (楚王)承受此難是為了寡人啊。 H異人」與「寡

人」二個名詞之前都省略了介詞「為」。依杜預斷旬， I任」字屬上句讀，下旬只剩「寡人

也」三宇;照孔穎達點斷， I任」宇屬下旬讀，上旬只剩「非異人」三字，兩種旬讀都犯有

表意不清的毛病，與旬意之釋不甚切合，難免增宇加旬為釋。此外從旬于結構看，說一

個短旬，既省略了介詞，又省略了動詞，旬于成分省略過多，也不符合古代漢語語法規

則。「任」宇重讀，既是古文書寫簡略的表現，也是一種修辭手展。鄭成公之所以在這襄

用「任」字反覆強調楚王對自己的恩德( I非異人任，任寡人J) ，就是為了說明不應該在兩

軍對陣之際，因己之病背棄與楚國寶貴訂的盟約。

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釋此旬，說: I鄭成公自謂楚君之傷目，非由他人而為救已。

任，保也。非異人任即非保異人之倒裝。」楊氏把「任」宇解釋為「保J (蓋「保護」之意) , 

義亦可通。但楊先生說「非異人f日，是「非保異人」的倒裝 3 就不大妥當了。古代漢語省

略旬，其承前或蒙後省略時，為了表意明確，被蒙承的詞語在其所處旬式中，一般都不

會發生語序上的複雜變化。況且，古代散旬的名詞性賓語不能直接前置到謂語動詞之

前，一般要憑借助詞「之」、「是」的幫助才行。「非異人任」旬子倒裝之說，過於牽強，不

合古代語法。不過，從楊氏的旬意詮釋中可以看出，他認為這兩旬旬意關係密切，下旬

之意緊承上旬， I任」宇詞義分屬前後兩旬，倒是吻合俞氏一宇重讀的說法，可以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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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任J 字重讀的旁誼。

《左傳﹒昭公二十一年} : I公欲出，廚人糢曰: r吾小人，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

待之。』乃街曰: r搗徽者，公徒也。』眾從之。」

按: I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J 一旬，孔穎達疏: I服虔以『君』上屬，菁、毓以『君』下

屬。」據孔氏說，此句漢代就已經有了兩種不同的句讀，而唐人不能決其是非。

「亡」為「逃亡」之義。《左傳》辭例，凡稱外出流亡的君主，均以「亡君」二字連用，

沒有單用「亡J 字的。如《哀公十六年} : I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。」凡流亡的臣民，或稱作

「亡臣J '或稱為「亡人J '亦不單用「亡」字。如: {襄公二十一年} : I大君若不棄書之

力，亡臣猶有所逃。 J {隱公二十三年} : I懷公命無從亡人，期期而不至無赦。 J {左傳》

凡面請君王做某事時， I請J 字之前有用「君J 字，以示禮貌敬重的。如《倩公三十三年} : 

「君請用之。 J {哀公二十五年} : I君請盡之。」凡面囑臣屬做某事， I請」字之前亦有用

尊稱詞語的。如《哀公十五年} : I (莊公)先謂司徒瞞成曰: r寡人離病於外久矣，予請亦

當之。 JJ 依此類辭例推之，此句中的「君」字，若依服虔屬上句讀，則下旬「請待之J之前

則無「君」字;若依孩毓屬下旬讀，單以「亡」字指稱將要出亡的君王，也不合《左傳》辭

例。愚謂「君」字可重讀，此句當點讀為: I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，君請待之。」重申「君」

字，不僅表現廚人濃的謹慎嚴重之意?亦顯露了他衛君必死的一片忠心。如此句讀方顯

上下兩句語義完整，舊讀歧說亦不復存在。

《戰國策﹒秦策一) : I楚攻魏，儀謂秦王曰: r不如與魏以勁之。魏戰勝罷，復德

於秦，必入西何之外;不勝，魏不能守，王必取之。』王用儀言，取皮氏卒萬人

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。魏兵疲弊，恐畏秦，果獻西河之外。 J

按: I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」一旬，程恩澤「犀首J 二字屬上句讀。 l

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( 1985) 於「以與魏J 下斷旬， I犀首」二字屬下旬讀。

唐、謂「犀首」二字亦當重讀。「犀首」為魏將。上句「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

首J '點明秦軍將皮氏所轄武力直接交付正與楚國對陣的魏國將領; I犀首戰勝威王J ' 

則進一步說明正是此人憑借皮氏武力，統帥魏軍戰勝了楚威王。「犀首」二宇若不重讀，

斷其於上旬，則下旬「戰勝威王」徑接上文「王用儀盲」一句，兩旬之前只出現一個主語，

易誤認是秦王戰勝了威王;若斷「犀首」二字屬下句讀，則上下文所敘全與犀首無涉，突

然插以「犀首戰勝威王J '文義突兀，讀者也不容易明白犀首與秦、魏、楚之間的關係如

何。「犀首」二宇童讀，則表現出秦王在兩國對陣之際，一方面借此人之力戰勝楚國，一

方面用此人使魏軍疲憊。敘事文簡意深，可見一斑。

l 說見諸祖耿《戰國策集注匯考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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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諸例在古書句讀點斷上歷來都有分歧，甚至有人認為它們「數讀俱通卜難辨正

誤。 2 但以俞槌「以一字作兩讀例J 詮說，則澳然冰釋，了無窒礙。 3 總結古書一宇重讀

現摯，可以看出:一宇重讀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實詞;實詞重讀之後，其詞義不發生變

化(俞氏三例亦同此)。這兩條可以視作一宇重讀在詞性和語義上的主要特點。

2 清武億《經讀考異》。

3 拙作<<論語﹒八俏〉一字重讀二題:} (中國語文通訊， 1997 '的 49-51) ，亦以俞氏此說指導。釋讀兩題，

亦可作為俞槌之說禪補。


